附件3：

周至县财政票据清理核销登记表（未使用）

用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票据名称
	未使用的财政票据
	备注

	
	数量（本、份）
	回收号码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计
	
	
	


用票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注：1、本表用于清理核销财政票据，凡不再使用的财政票据或作废的财政票据均应逐一填制本表。

    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第一联由用票单位保管备查，第二联由财政部门存档备查。

